
关于开展
“
以证代考,以赛代考,以训代学

”

课程及成绩替换工作的通知

〈教字 〔2017〕 34号 )

各教学单位 :

教务科研部于⒛15年 12月 下发了 《武汉学院
“
以证代

考,以赛代考,以训代学
”
课程及成绩替换实施细则 (试行 )》

(教字 (⒛ 15)25号 ),文件明确规定从 ⒛15级本科生开

始实施,现将实施安排通知如下 :

一、实施对象

⒛15级 、⒛16级本科学生

二、审核时间

各教学单位审核时间:6月 13日 20日 ;教务科研部审

核时间:6月 21日 22日 。

三、审核要求

详见附件 《武汉学院以证代考,以赛代考,以训代学
”

课程及成缋替换实施细则 (试行)》 (教字 (⒛15)25号 )

文件 (附件 D。

四、审核程序

1由 学生本人填写 《武汉学院
“
以证代考,以赛代考 ,

以训代学
”
课程及成缋替换申请表》一式两份 (附件 2),

并准各相关资格证书或获奖证书的原件和复印件 (复印件两

份),提交所在教学单位初审。

2各教学单位初审通过后,在 6月 ⒛ 日下午 17:00前

将相关材料汇总提交至教务科研部 l15办公室复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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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教务科研部复核通过后,申 请表及复印件一份交其所

在单位留存,一份由教务科研部留存,教务科研部根据相关

要求进行课程免考和成绩替换。

五、其他说明

1、 学生提交的相关证书必须是其在校期间获得,且一

份证书只能认定一次。

2、 如学生提交的相关证书经审核为弄虚作假的,将取

消该生两年的申请资格及当年的评优资格。

3、 各教学单位应明确此项工作的审核人员,审核人员

应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审核,并 由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批

准。若经教务科研部复核为弄虚作假的将追究相关人员的责

任,并按照教学事故进行处理。

联系人:王丹

联系电话:812994108053

企业邮箱:80⒛@whxv edu cn

附件 :

1、  《武汉学院
“
以证代考,以赛代考,以 训代学

”
课

程及成缋替换申请表》

2、 武汉学院
“
以证代考,以赛代考,以 训代学

”
课程

及成缋替换申请表


